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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市場，紡織與羊毛產品的標示並非形式問題，而是攸關合規與法律風險的

核心環節。多年來，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持續針對標示錯誤進行調查與執

法，相關案件顯示，即便企業並非刻意誤導，只要標示資訊不完整或不精確，仍可

能面臨高額罰款與後續訴訟。因此，對出口美國的紡織與成衣業者而言，正確理

解標示規範，是進入市場的基本前提。 

紡織標示的法律基礎與監管角色 

在紡織與羊毛產品領域，FTC 是主要的聯邦監管機關。依據《紡織纖維產品識別

法》與《羊毛產品標示法》及其施行細則，所有在美國市場銷售的相關產品，其標

籤必須揭露特定資訊。法規的核心要求並不複雜，但執行上卻經常因細節疏忽而

產生爭議。 

FTC 明確規定，產品標籤必須包含三項基本資訊：纖維成分、原產地，以及製造

商或進口商身分。標籤可包含其他補充內容，但前提是不得具有誤導性；一旦缺

少上述任何一項必要資訊，即可能被認定為不合規。 

纖維成分：最常引發爭議的標示項目 

在過往的執法案例中，纖維成分的揭露始終是最容易出現問題的環節。許多案件

涉及企業使用錯誤的通用纖維名稱，導致消費者對產品材質產生誤解。例如，將

實際為人造纖維的產品，以天然材料名稱進行標示，即曾引發 FTC 的多起調查。 

近年來，隨著企業在行銷中強調材料來源與產品特性，纖維成分的標示問題也不

再侷限於名稱錯誤，而可能延伸至整體行銷宣稱。相關案件顯示，纖維成分的誤

標，往往成為 FTC 進一步檢視企業其他宣稱內容的起點。 

「5％規則」與誤差容許範圍 

在實務操作上，FTC 針對纖維比例訂有明確原則。凡是重量占比達 5％ 或以上的

纖維，皆必須逐一標示；低於 5％ 的纖維，則可統一歸類為「other fibers」。對

於羊毛產品，纖維名稱需依重量比例由高至低排列。 

同時，FTC 也允許 3％ 的誤差容許範圍，以反映生產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合理變

動。不過，這項容許並非寬鬆例外，而是建立在企業已盡合理努力確保標示正確



的前提之下。 

原產地標示與「One Step Removed」原則 

在完成纖維成分標示後，原產地是另一項關鍵合規要素。依規定，企業必須清楚

揭露產品是進口或美國製造。對進口產品而言，標示相對單純；但在判斷是否可

標示為「Made in USA」時，實務上往往較為複雜。 

FTC 在此採用「one step removed」原則，也就是回溯至最終製造流程之前的一

個關鍵步驟，檢視該步驟所使用材料的來源。若該材料為進口，即使最終縫製在

美國完成，產品仍須揭露進口材料的事實，而不能單純標示為美國製。這項原則

在實務中，常成為企業誤判風險的來源。 

進口產品與錯誤標示的執法後果 

FTC 曾多次針對原產地標示不實展開執法行動，部分案件涉及將實際於海外製造

的產品，重新貼標為美國製。此類行為被視為嚴重違規，並可能導致禁制令與民

事罰款。 

此外，對於床單、毛巾等產品，僅以模糊方式標示「imported fabric」並不足夠，

企業仍需清楚揭露實際原產國，否則即可能構成違規。 

製造商身分與避免誤導的最後一道防線 

合規要求的最後一環，是製造商、進口商或經銷商的身分揭露。相關資訊必須足

以讓消費者辨識負責的市場主體。企業可直接標示公司名稱，或使用註冊識別碼

（RN），以符合規定並利於管理。 

同時，FTC 也強調，標籤必須牢固附著於產品上，避免因脫落而導致資訊缺失。

所有廣告與行銷內容，亦須與標籤資訊一致，不得出現可能混淆或誤導消費者的

情況。 

 整體而言，紡織與羊毛產品的標示規範，看似基礎，卻是 FTC 長期高度關注的

執法重點。纖維成分、原產地與製造商身分這三項資訊，構成產品合規的最低門

檻。對企業而言，及早建立正確的標示理解與內部檢核流程，不僅有助於降低法

律風險，也是確保產品能穩定進入美國市場的必要條件。 

 

 



紡纖業者：早靠多元布局降低衝擊 

2026/01/19 工商時報  袁延壽 

雖然台灣輸美對等關稅已降為 15％，不過在市場競爭日益激烈下，國內紡纖業者

認為，致勝的主要策略還是要多元生產基地、強化垂直整合、產品高值化、分散市

場，才能降低關稅衝擊，抓住客戶下單動能。 

在多元生產基地布局上，遠東新、南紡與聚陽合作，還有新紡、力麗、得力等廠，

已陸續在越南、印尼等地建立或擴建生產基地，打造一條龍產線。遠東新、新纖、

光隆等則評估赴美設廠，以享受免關稅待遇，吸引客戶。 

在降低成本、提升競爭力的努力上，遠東新、南紡、力麗則分別在越南、印尼等

地，打造從原料到成衣的垂直整合生產鏈，減少中間環節，提高成本競爭力。 

至於產品結構調整，朝環保機能、高值化、客製化紡品發展，遠東新、新纖朝車

材、電子科技產品等，力麗、集盛則加大 3C 、環保回、、機能性紡品的用用值值。 

此外，為了分散市場及增加客戶下單動能，紡纖廠不再將美國視為唯一，部分台

廠開始拓展日本市場及擴充產能，透過「多元產地」吸引品牌客戶訂單量成長。 

以遠東新來看，在日本主要透過遠東石塚 Green PET 株式會社進行再生聚酯（rPET）

業務，與日本在地企業合作，在日本建立起先進的寶特瓶回、再利用生產線，提

供食品級再生聚酯粒給國際知名品牌。 

光隆家紡事業主要大客戶日本宜得利持續擴張，帶動公司營運成長之外，新開發

的日系新家居客戶，2025 年皆已完成試單生產，並陸續出貨中。公司目前持續商

談後續商品提案，預計 2026 年的訂單量還有機會放大。 

因用美國對等關稅、分散市場，機能布廠冠星也積極布局日本市場。由於日本客

戶下單的季節性可跟歐美錯開，填補公司產能空缺，加上公司既有的越南、柬埔

寨廠輸日本都是零關稅，具有優勢。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350


2025 年 12 月份臺灣紡織成衣出口 5.26 億美元 

2025 年 12 月份臺灣紡織成衣出口金額為 5.26 億美元,較前一年(2024 年)12 月

份之 5.81 億美元衰退 9.5%;累計 2025 年 1-12 月臺灣紡織成衣出口金額合計為

62.24 億美元,較前一同期之 67.28 億美元衰退 7.5%。 

 

2025 年 12 月份臺灣紡織成衣進口金額為 3.61 億美元,較前一年(2024 年)12 月

份之 3.52 億美元成長 2.6%;累計 2025 年 1-12 月臺灣紡織成衣進口金額合計為

37.47 億美元,較前一年同期之 36.44 億美元成長 2.8%。 

 



2025 年 12 月份臺灣紡織成衣產品貿易順差(=出口金額-進口金額)金額為 1.65 億

美元,較前一年(2024 年)12 月份之 2.29 億美元衰退 

27.9%;累計 2025 年 1-12 月臺灣紡織成衣貿易順差金額合計為 24.77 億美元,較

前一年同期之 30.84 億美元衰退 19.7%。 

 


